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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變更緣起 

本案係配合「臺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線都市更新再開發」

推動之都市計畫變更，原主要計畫已於民國 98 年 6 月公告發

布實施，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，配合擬定細部計畫作業同時，

考量細部計畫道路連結的系統性與整體性，在維持山、港、海

視覺軸線連續性，並考量本案原細部計畫道路草案規劃的路線

部分鐵道業經文資會審議決議列為「歷史建築登錄範圍」，為

避免未來細部計畫道路開闢穿越上述範圍，配合計畫區進出需

要及周邊現行東西向街廓的發展紋理與特性，故劃設一條

18.18 公尺的計畫道路穿越現行公園用地及交通用地，以提高

基地進出動線的可及性。 

另考量計畫區北端臨公園二路側，現有公園陸橋寬度 15

公尺，未來陸橋拆除後配合前後段計畫道路維持相同寬度，以

符合行車的通暢性，故將現有十五公尺計畫道路邊界往南拓寬

五公尺，以符合整體公園二路主要計畫道路二十公尺寬度之一

致性。 

在綜合考量上述理由及配合後續「臺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

線都市更新再開發」建設之順利推動，故配合細部計畫擬定依

法辦理原有主要計畫變更。 

 

貳、法令依據 

臺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線都市更新再開發計畫案為行政院

列管之六大都市更新計畫，且屬本市重大開發建設，本案經 98

年 12 月 30 日簽奉市府核准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

款辦理個案變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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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現行主要計畫規劃 

「臺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線都市更新再開發案」範圍涵蓋

「高雄市都市計畫」及「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」等

二案主要計畫，配合更新開發需求，相關都市計畫調整內容，

本府業於 98 年 6 月間完成上開二處主要計畫變更案之公告發

布實施。 

前揭都市更新再開發案之主要發展腹地，分別為本市鼓山

、鹽埕區之臺鐵高雄港車站及前鎮區之中島調車場，其中高雄

港站地區須配合其細部計畫規劃方案辦理本次變更主要計畫

案。 

一、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計畫（高雄港站部分） 

高雄港站地區位於鼓山區及鹽埕區交界，北抵五福四

路，西側為鼓山一路、臨海三路、濱海一路為界，東至鹽

埕區之大安街，南側以特文二範圍為界，經前次主要計畫

變更後，區內規劃包括特文區、商業區，以及公園用地、

交通用地、道路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，面積約 12.10 公頃

，其規劃內容如圖一及表一所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一  98年6月公告發布實施之主要計畫內容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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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 現行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（高雄港站部分） 

項目 
多功能經貿園
區特定區範圍
面積（公頃）

高雄市 
主要計畫範圍
面積（公頃）

二案 
合計 

（公頃）

分區面積 
佔全區比例 

商業區 5.44 2.43 7.87 65.04% 
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2.30 - 2.30 19.01% 

公園用地 0.66 - 0.66 5.45% 
交通用地 0.26 - 0.26 2.15% 
道路用地 0.94 0.07 1.01 8.35% 

計畫區合計 9.60 2.50 12.10 100.00% 
註：以上數據僅供統計參考用，實際面積以現地分割測量為準。 

二、開發方式及經費 

（一）開發方式 

1. 本案整體計畫範圍包含高雄市主要計畫及高雄多功能經貿

園區特定區計畫等二處主要計畫區，範圍內規劃之各項公

共設施，原則上係採跨區辦理都市更新方式取得。 

2. 依內政部營建署 96 年 8 月 24 日「研商台鐵舊高雄港站及

臨港沿線再開發工作會議(如附錄)」共識，後續各項公共

設施用地之開發方式如下： 

(1) 場站變更依高雄市回饋標準計算，並優先以高雄港站

內公共設施回饋，不足部分再以輕軌捷運需用路廊做

為回饋。 

(2) 高雄市政府仍未取得路廊用地部分，由台鐵局無償提

供市府作為景觀道路等公益性使用，市府負責管理維

護，並得預留臺鐵局作為在高雄市其它都市計畫變更

案之公共設施負擔用地。 

(3) 後續更新計畫之推動，雙方應配合行政院都市更新推

動小組之協商事項辦理。 

3. 本案都市計畫變更範圍內臺灣鐵路管理局經管之高雄港站

及臨港線鐵路之土地，應由臺灣鐵路管理局依都市計畫法

27 條之 1 規定捐贈變更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及提供無償

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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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實施進度 

依行政院 96 年 7 月 4 日第 3048 次會議院長對內政

部所提指示「指標性都市更新案之推動—臺鐵高雄港站

及臨港沿線再開發」時程及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6

年 12 月 25 日第 673 次會議決議及 98年 2月 20 日第 700

次會議決議，由高雄市政府先行訂定都市更新計畫並經

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再檢具變更主要計

畫書、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後實施。 

為配合輕軌捷運的建設時程及沿線路廊的有效使

用與管理，採二階段實施開發，第一階段主要計畫已於

97 年 9 月公告發布實施，其範圍為路廓及鐵路景觀用地

；現高雄市政府已完成「臺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線再開

發都市更新計畫案」之審議，第二階段則於 98 年 6 月

發布實施，其範圍包括高雄港站及中島調車場等場站。 

完成主要計畫變更公告發布實施後，高雄市政府及

區內公有地主已配合行政院都市更新推動小組相關協

商事項，持續推動辦理更新計畫實施者之徵選，以利都

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推動。 

（三）實施經費 

本計畫有關公共設施開闢費用，由於土地係採跨區

變更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方式取得，且未取得部分協商由

臺灣鐵路管理局採無償提供高雄市政府作為景觀道路

等公益性使用，故實施經費以道路及鐵路景觀用地之綠

美化為主，該開闢經費除積極爭取中央補助外，亦可由

市府依經費額度逐年循預算編列方式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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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高雄港站發展構想與細部計畫方案 

一、地區發展願景 

臺鐵高雄港站已停駛的濱線、臨港線，見證了高雄市百年

的城市發展與產業變遷，具有高度的歷史文化價值，本市期許

高雄港站能透過都市更新的機會，同時保留站區內鐵道未來動

態復駛之可能性。除了優先保留站區內之北號誌樓、月台及濱

線、臨港線鐵道，與動態復駛所涉北號誌樓連動關節及轉轍器

之鐵軌範圍外；其餘鐵道部分，在尋求引入土地開發活化經營

之前提下作最大化保存，並運用商業開發的誘因，以活化經營

模式取代冰凍式的文物保存方式，讓鐵道保存與都市開發共融

，讓活動進來、讓人進來，將鐵道文化設施與建築、商業服務

相互結合，達到文化資產活化利用及促進鼓鹽地區再發展的目

的。 

二、整體規劃構想 

高雄港站整體規劃考量延續既有的空間系統、活動連結、

文化意象與量體配置等因素，整體構想如下（詳見如圖二）： 

（一）高雄港站位於壽山山腳，為壽山與高雄港的連線中點，

加上區內有完整的調車場軌道文史記憶，故細部計畫都

市設計基準的重點應針對此三項都市重要的景觀資源

進行整合與串連，強化對第三船渠(蓬萊港區)親水性視

軸及區內特有弧型軌道紋理的保存。 

（二）配合細部計畫公共設施之劃設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都

市設計基準，規範基地開放空間之留設與單一建築設計

，落實開發活動與鐵道文化保存的共存共融。 

（三）研訂基地開發與鐵道紋理保存的整合性規範，一方面達

成鼓勵最適化保存的目標，一方面促進地區發展的經濟

效益與空間縫合效果，滿足公私部門對本區轉型的期待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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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 高雄港站空間系統及配置發展構想圖 

三、高雄港站細部計畫方案 

高雄港站地區之細部計畫方案中，考量臨港線既有鐵道文

化保存與活動再生原則，引入水岸休閒商業及地區性商業使用

，將區內劃為第三種商業區及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。 

另區內除主要計畫已劃設之公園用地（公九）、交通用地

（交三）與道路用地外，細部計畫考量高雄港站鐵道文化之活

化利用與整體活動系統連結，再予以劃設細部計畫公共設施包

括：公園用地、綠地用地、拓寬公園路寬度為 20 米，以及於

商業區內增設一條東西向之路寬 18.18 米之道路。 

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說明如表二及圖三所

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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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  高雄港站地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

表二  高雄港站地區細部計畫區土地使用面積表 

類別
細分區 面積(公頃) 佔總面積比例 

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（特文一) 2.30 19.01％ 
第三種商業區（商三） 5.93 49.01％ 

土地 
使用 
分區 小 計 8.23 68.02％ 

公園用地 1.22 10.88％ 
綠地 0.94 7.77％ 
交通用地 0.24 1.98％ 
道路用地 1.47 12.15％ 

公共 
設施 
用地 

小 計 3.87 31.98％ 
合  計 12.10 100.00％ 

註：以上數據僅供統計參考用，實際面積以依公告實施計畫書圖現地分割測量
結果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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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實質變更內容 

配合細部計畫規劃方案，本案須配合調整以下原主要計畫

內容，應變更內容及面積如表三、表四及圖四所示。 

一、 商業區、公園用地變更為道路用地 

本案位於高雄港站腹地北側，現行公園陸橋下方，係配合

公園陸橋拆除後，為維持主要計畫道路寬度（20 公尺）之一致

性，故將現行計畫道路 15 公尺往南拓寬 5 公尺，合計變更面

積 0.03 公頃，包括： 

(一)變更 0.01 公頃公園用地(公九)為道路用地 

(二)變更 0.02 公頃商業區為道路用地 

二、交通用地、公園用地變更為商業區 

本案位於高雄港站腹地西側，高雄港車站站體北側，為避

免穿越歷史建築登錄範圍，細部計畫道路劃設與計畫區進出需

求，將原有主要計畫之交通用地及公園用地變更為商業區，並

於擬定細部計畫時劃設道路用地，合計變更面積 0.06 公頃，

包括： 

(一)變更 0.03 公頃公園用地(公九)為商業區 

(二)變更 0.03 公頃交通用地(交三)為商業區 

三、跨區變更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方式 

本案之整體跨區變更負擔範圍面積約 17.73 公頃（範圍詳

圖五），跨越本案細部計畫區及「擬定及變更高雄市鹽埕等四

處細部計畫(配合台鐵高雄港站及臨港沿線都市更新再開發)

案」等二案細部計畫，跨區變更負擔範圍包括：高雄港站區（

不含「交三」交通用地）、中島調車場，以及沿凱旋路側(成

功路至中正路間)之道路用地（未來開闢為捷運輕軌系統）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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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。其中共需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合計 8.67 公頃，應由土地

所有權人負責興闢並無償移轉範圍內公共設施用地產權予本

市。 

依照原 98 年 6 月公告實施之主要計畫規定，跨區變更負擔

範圍內所規劃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方式原則上係採「跨區辦理

都市更新」方式。經檢討後，為利於本案後續都市更新開發之

實際執行，擬將公共設施用地之開發與取得方式，增列「協議

捐贈」方式。 

表三  實質變更內容綜理表 

變更內容 編 
號 位置 

變更前 面積 
(公頃) 變更後 

變更理由 備註

1 
高雄港站 
公園二路南
側 

商業區 0.02 道路用地 

2 
高雄港站公
園二路南側 

公園用地 
(公九) 

0.01 道路用地 

配合公園陸橋拆除
後，公園二路主要計
畫道路寬度（20 公
尺）的一致性，將現
行計畫道路 15 公尺
往南拓寬 5 公尺。 

 

3 
高雄港站臨
鼓山一路東
側 

公園用地 
(公九) 

0.03 商業區 

4 
高雄港站臨
鼓山一路東
側 

交通用地 
(交三) 

0.03 商業區 

配合計畫區進出需
求，劃設細部計畫道
路，變更公園用地及
交通用地為商業區
，並於細部計畫劃設
為道路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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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區變更負
擔範圍內所
規劃公共設
施用地之取
得方式 

原則上係採
跨區辦理都
市更新方式 8.67 

得 採 跨 區 辦
理 都 市 更 新
、協議捐贈等
方式 

為利公共設施用地
取得，及縮短都市更
新作業時程。  

註：本表未載明變更事項，仍應依原計畫內容與規定辦理。 

表四  變更前後面積增減明細表 

使用分區 面積 
(公頃) 

本次變更面積
(公頃) 

變更後面積(
公頃) 

商業區 5.44 +0.04 5.48 使用
分區 特文(一) 2.30 2.30 

公園用地 0.66 -0.04 0.62 
交通用地 0.26 -0.03 0.23 公共

設施 
道路用地 0.94 +0.03 0.97 

總  計 9.60 0.00 9.60 
註：以上數據僅供統計參考用，實際面積以現地分割測量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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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  變更內容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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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   跨區變更負擔範圍示意圖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1： 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342次會議紀錄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2：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736次會議紀錄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3： 內政部核定函 



 

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
